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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开工开学
“第一课”主题月活动的通知

各区、县安全生产（防灾减灾救灾）委员会，黄山风景区安委

会，黄山高新区安委会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，中央、省驻黄单

位及市属重点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

求，有力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

程，结合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特点，市安委办定于 2月份在

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“第一课”主题月活动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

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全省、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

精神，通过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“第一课”主题月活动，强化

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，提高职工（师生）风险防范意

识，规范安全技术操作，消除安全风险隐患，严防复工复产和

开学期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严格落实责任。安全生产开工、开

学“第一课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

述精神，实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重要内容，是强化

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职工（师生）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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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技能，提升全民安全生产素质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各部门各

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指导督促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领

域各生产经营单位切实抓好组织实施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牢固

树立“开工、开学第一件事就是讲安全、抓安全”的思想，扎

实开展好活动，教育动员全体职工（师生）切实增强安全意

识、迅速进入状态，严防复工复产和开学期间各类生产安全事

故发生。

（二）严密组织授课，确保活动效果。各生产经营单位主

要负责人要把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“第一课”作为复工复产和

开学准备的必要内容和重要工作。针对春节假期职工安全生产

思想易松懈麻痹、安全生产意识可能有所下降、生产设备可能

存在故障或安全隐患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等实际情况亲自组织

授课。可采取全员会、视频会、现场会等方式开展，确保覆盖

到各层级、各岗位和全体从业人员，对未参加人员要及时组织

补课，确保从业人员参学全覆盖，切实做到“不开课不复工、

不上课不上岗”，中小学幼儿园需将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相关教

学中，做到复工复产和开学前全员安全培训、提醒到位。

（三）突出重点内容，精心准备课程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

把握好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“第一课”活动重点内容和要求，

通过活动开展切实帮助职工（师生）提升意识、调整状态、规

范行为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，从源头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

发生。主要负责人要精心准备，充分借助新媒体手段，采取职

工（师生）喜闻乐见、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授课。授课重点内

容包括：

1.加强思想引导。深入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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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重要论述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强化岗位的安

全生产责任与义务。讲清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重要安

排部署和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，进一步强化全体职工（师

生）遵章守纪意识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。

2.宣讲形势分析。分析本行业领域、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形势，研判生产工艺、流程、重点环节、区域等

存在的风险隐患，让全体职工（师生）对本单位存在的重大风

险隐患和需要采取的针对性防控措施心中有数，鼓励全体职工

（师生）积极参与安全管理，主动查找、举报身边隐患和非法

违法行为，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全提升。

3.开展警示教育。以身边的事故或者市内外本行业领域的

典型事故教训为警示，以案说法、现身说法，分析事故带来的

生命账、自由账、健康账、经济账、家庭账等，前事不忘，后

事之师，让全体职工真正受到警醒，汲取教训，引以为戒，筑

牢思想防线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

工作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的责任要求和任务目标，条块结合，

协同推进，确保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“第一课”覆盖到全行业

领域。各相关部门可通过以会代训、开设安全课堂、送课进企

业等多种方式，广泛推动活动开展。各区县安委办要结合实际

制定活动方案，并将活动推进落实情况作为安全生产督导检查

和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监管的重要内容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通过电视、报

纸、广播、微信等新闻媒体全方位、多形式加强宣传发动，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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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指导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好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

“第一课”，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好经验、好做法积极进行宣传

推广，切实营造浓厚宣传教育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活动开

展情况、特色亮点、经验做法、先进典型、执法案例等的收集

整理并及时报送，市安委办将视情在全市予以推介通报。请于2

月底前将安全生产开工、开学“第一课”主题月活动总结报送

至市安全生产（防灾减灾救灾）委员会办公室，邮箱：

hsaq06@126.com。各区县教育部门在向属地安委会报送活动总

结的同时，同步报送至市教育局法规安全科（市直各公民办学

校 直 接 报 送 至 市 教 育 局 法 规 安 全 科 ） ， 邮 箱 ：

18955960194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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